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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跟蹤騷擾行為ちstalkingつ是一種針對特定個人而為之病態的｠不扉常

的，且長時間或反覆的干擾行為，其行為態樣非常多，例如追蹤｠站崗｠守

候｠打無聲電話｠以電子通訊工具傳送訊息或電子郵件を跟蹤騷擾的行為雖

非嚴重侵害個人自衣之行為，然而此等行為如同恐嚇行為一般，是一種對被

害人製造心靈恐懼的行為を長久以來，跟蹤騷擾行為都被視為違法性過於輕

微，以致於在我國刑法領域中，不被當成犯罪行為來對待，也沒有相對應的

刑法處罰規定を只有在社會秩序維護法中略見對於無正當理衣跟追行為之秩

序罰を然而近二十年來，世界各國紛紛立法將跟蹤騷擾行為る犯罪化れ，不

僅る反跟追れ的議題成為重大婦幼安全議題，且嚴肅對待跟蹤騷擾行為對於

被害人之傷害與影響を目前刑法學界對此議題較常見的是美國法｠日本法的

比較研究，然而對於德國法制之相關研究則較少見，本文將聚焦於德國相關

法制的分析與研究，希望可以讓此一議題的討論更加豐富，並作為我國位來

立法的參考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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